
修正「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契約」 

（行政院 87.3.23臺 87人政給字第 001923號函） 

所報擬修訂「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契約」第 3條、第 4條條文一案，准

予修正核定。 

註：「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契約」第 4條所定之保額為新臺幣 400萬元。 


